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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为推进学院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真实反映授课教师课堂教学工作实际

能力和水平，促进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完善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特制定本

制度。

一、评教目的

1、了解掌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等情况，科学评价教

师课堂教学质量，为学院教学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通过评教信息反馈，促进教师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进一步提高学院整体

教学水平。

3、通过制度化评教活动，培养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意识，鼓励学生关心并参与教

学管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优良教风、学风、校风的形成。

4、学生评教结果将作为考核教师教学成效和教师评奖与职称晋升重要依据之一。

二、评教范围

评教期间全部任课教师。

三、评教内容

共有师德、教学基本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教学效果等六个方面（具

体内容详见《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学生评教表》）。

四、评教方式及时间安排

1、学生评教以打分为主，结合学生座谈会等多种方式进行。

（1）打分评教：学院通过发放、填写和汇总《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学生评教表》，对本

学期所有担任授课任务的教师进行测评。

（2）学生座谈会：由教务处或各系随机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教学及管理

工作的意见，对本学期主要课程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议。

2、评教时间

（1）打分评教每学期进行一次，为避免考试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安排在期终考试

之前进行，具体时间由教务处确定。

（2）学生座谈会时间由教务处与学生处协商确定。

五、评教的组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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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评教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学生处负责组织实施。

2、各系部必须高度重视学生评教工作，积极做好学生评教的宣传动员与组织实施。

3、打分评教工作进行时，每个教学班至少应有 80%以上的学生参与，方可视为有效评

教；学生座谈会次数、人数由教务处、学生处和各系部确定，原则上每学年最少组织一次。

4、为了保证学生评教工作的客观公正，在测评过程中任课教师应当主动回避。

六、评教结果及反馈与运用

1、评教工作由各系班主任负责召开班会具体安排，发放《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学生评教

表》并要求学生认真、规范地填写，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位任课教师。

2、学生评教结束后，由各系办公室主任统一汇总并填写《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学生评教

统计表》，连同学生座谈会纪要，统一报教务处存档备查。

3、教务处负责汇总各系上报《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学生评教统计表》和学生座谈会纪要，

并呈报院领导。

4、教务处负责将评教结果反馈到各系部。

5、评教得分排名全院前十位的教师，将在全院通报表扬，并优先推荐参加各类评先选

优。

6、测评最后得分不及格的教师，须由学院组织本专业教师进行听课，并会同教师所在

系部提出相应整改意见，限期整改。对于连续二学年测评不及格的教师，暂停其授课资格。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教 务 处

2018年 5月


